附件：

境外中资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申请书

（主管税务机关全称：）

（申请企业中文全称） （申请企业英文全称）系由（中国主要投资者企业全称）于X年X月X日在（国家或地区全称）依照该国（地区）法律投资成立的中资控股企业，注册地址：（国外注册地址中文全称） （国外注册地址英文全称）。（中国主要投资者企业全称）实际控股（直接控股或间接控股） （控股百分比）。（中国主要投资者企业全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址全称），实际管理机构（实际管理机构全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址全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2号）的规定，现向你局申请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企业。

特此申请。

附件：

1、 企业法律身份证明文件；

2、 企业集团组织结构说明及生产经营概况；

3、 企业最近一个年度的公证会计师审计报告；

4、 负责企业生产经营等事项的高层管理机构履行职责的场所的地址证明；

5、 企业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居住记录；

6、 企业重大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申请人：（申请企业中文全称）

（加盖企业公章）

X年X月X日
